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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

发至科右中旗段财务评估报告

我单位受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委托，对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

科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收益自求平衡方案进行独立审核

评估咨询并出具评估报告。

我们审核的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条件及相关资料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

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

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

项目运营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

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评估，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

科右中旗段，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审核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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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3.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4.《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

23 号）；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6.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1]61 号）；

7.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5 号）；

8.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再〔2020〕

43 号）；

9.《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

预〔2020〕94 号）；

10.《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推动工作的通知》（内发改投字〔2020〕1037 号）；

11.委托方提供的融资项目《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

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和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等基础资料；

12.《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

务信息的审核》；

13.《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205 号)；



- 4 -

14.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定

价目录》的通知（内发改价规范字[2018]736 号）；

15.融资项目所在地政府部门出具的参考年度《政府工作汇报》

等相关背景资料和相关审核资料；

16.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收入、支出等基础数据；

17.委托方做出的声明或承诺；

18.本项目收集到的前期已取得的批复文件。

二、基本假设

本财务评估测算报告基于以下假设：

1、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

大变化。

2、预测期内国家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3、国家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4、本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本项目所预计的资本金投入能如期兑现。

6、本公司经营所需的资产、劳务、技术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

大变化。

7、本公司制定的建设计划、经营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

能够顺利执行。

8、本项目发行债券还清本息前，不向股东支付股利，不上缴除

现行法律法规需缴纳的之外的各项税费、政府性基金和专项收益。

9、本项目预测 20年期专项债券利率为上一批次已发行的同期债

券票面利率上浮 30个 BP。即发行利率不低于 2.71%进行测算。

10、本项目在建设初期出现资金缺口时，公司能以自有资金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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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垫付且无需由项目承担该部分资金的利息，垫付资金在项目有资

金盈余时予以归还。

11、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三、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表 1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表

发行主体情况

申报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
项目单位性质 行政单位

项目法人证

照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法人证照号码 11150000011512706W

法定代表人 高世勤

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地质局南街 68号

申报主体介

绍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为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正厅级，厅直属事业单

位 6个。其中，参公事业单位 1个，为自治区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队〔正

处级，辖 12个盟市路政执法监察支队（公益一类事业单位）、1个直属支队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从事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3个，为交通运输事业发

展中心（副厅级）、综合保障中心（正处级）、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

挥中心（正处级）；从事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2个，为自治区交通运输教育中

心、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测鉴定站。核定事业编制 1799名，实有人

员 1388人。

四、债券项目基本情况

表 2 拟发行专项债券概况表

项目名称
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

发至科右中旗段

发行性质 本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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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年度 2026年

发行规模 32400万元

债券品种 固定利率付息债券

预测利率 2.71%

付息方式 半年付息到期还本

发行期限 20年

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

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建设

合计发行金额 叁亿贰仟肆佰万元整 ¥32400.0万元

预计发行费用 叁佰贰拾肆万元整 ¥324.0万元

五、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

2.建设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3.项目建设地点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高力板镇

4.项目性质

续建

5.运营模式

5.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起点与吉林省“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松

原至通榆段”终点连接，路线在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通过，接

点位于蒙吉两省区交界处科右中旗新发联办渔场喇嘛仓水库南侧。路

线终点与拟建二广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草高土（通兴界）至

乌兰浩特段高速公路（以下简称二广高速联络线）连接。二广高速联

络线是利用既有省际通道（S306+G111,一级公路）线位改建的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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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项目方案路线全长 55.971km。

5.2.项目的建设管理

项目建设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全面统筹施工建

设、资金筹措、款项支付等各项工作，督促检查相关配套政策执行情

况，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该项目建设阶段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管理：

首先：在施工建设方面，本项目将通过政府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

第三方负责项目的建设实施，委托专业公司负责项目全过程管理，对

工程计量与工程款审核、合同价款调整、工程变更、索赔、签证、工

程实施阶段造价控制、工程验收阶段结算审计等，具体管理内容包括

合同管理、设计管理、质量管理、造价管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信

息和知识管理、风险管理、沟通管理、收尾管理。委托施工单位完成

合同约定的建设内容，包括人员、设备、物资的组织到位，合理安排

工序制定施工进度安排，加强施工现场管理，落实安全生产和文明施

工责任，确保工程质量等。建设单位定期检查项目全过程管理单位、

施工建设单位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其次：在资金筹措方面，该单位需密切联系上级部门和发改、财

政部门，及时将项目及资金需求列入国家重大项目库和财政地方债系

统，组织专业机构完成申请债券资金申报所需材料，及时将项目支持

性文件、项目进度情况、“一案三书”等上报财政部门，做好债券资

金申请各项工作。根据施工进度、自筹资金规模等，按年度编制预算

并报财政部门，最大限度落实除债券资金以外的财政资金。积极向市

财政局等上级部门申报符合支持条件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基金、补助

资金等，进一步优化项目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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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款项支付方面，按照施工进度计划做好各年度投资计划，

根据资金需求分批次合理申报专项债券资金，确保资金到位后及时支

付。严格按照施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并经过项目全过程管理单位审核

确定的数额，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比例和有关审批程序支付工程进度款。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根据经审计确定的金额扣除质量保证金后支付工

程款项。

2.项目建成后运营管理

（1）运营模式：项目建成后在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高力板镇

提供公路运输服务；

（2）运营期限：20年；

（3）收益来源：收取通行费；

（4）债券本息偿还来源：通过建设收费高速公路，改善科右中

旗巴彦呼舒镇、高力板镇通行条件，然后通过收取通行费来偿还债券

本息；

（5）运营管理办法：1）生产管理项目建设投产后，运营方应根

据产品市场实际需求组织生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规章制

度，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不断降低成本及提高收益；2）项目运营

过程积极维护收费高速公路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确保通行质量能够达

到使用者的满意度，延长管网使用时间、加强项目运营时间、从而使

项目运营周期尽量延长，进而保障、增加项目运营收入，保障项目收

益足额及时还本付息；3）财务管理经营过程中加强财务管理，按照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做好财务预算、资金申领使用和财务报账等

审批管理，并定期向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报告生产经营情况、项

目运营收入情况，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报告月度报表、季度报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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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表，充分体现项目运营和收入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

从而确保专项债券不发生任何风险。

建设周期：项目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进行，计划建设

期为 66个月，即 2021 年 6 月—2026 年 12 月。

7.建设规模：本项目起点与吉林省“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

旗联络线松原至通榆段”终点连接，路线在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南通过，接点位于蒙吉两省区交界处科右中旗新发联办渔场喇嘛仓水

库南侧。路线终点与拟建二广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线草高土

（通兴界）至乌兰浩特段高速公路（以下简称二广高速联络线）连接。

二广高速联络线是利用既有省际通道（S306+G111,一级公路）线位改

建的高速公路，项目方案路线全长 55.971km。

路线主要控点为：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高力板镇。

8.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金额 270724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223454.89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077.15 万元、研究试验费 200 万元、基本预备

费 22492.68 万元、建设期利息 10499.28 万元。

9.建设目标:

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高速公

路项目的建设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完善区域交通网络：通过建设该段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绥满高

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的交通网络，提高区域内的交通连接性

和可达性。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将有效缩短沿线地区与周边

城市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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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交通运输效率：该项目的建设将有效缓解区域内交通压力，

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缩短货物和旅客的运输时间。

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高速公路的建设将加强沿线地区与周边地

区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注重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将严格遵守环境保

护法规，确保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实现环保与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

总之，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高

速公路项目的建设目标是为了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提升交通运输效率，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同时注重环保与可持续发

展。

六、项目预测收益涉及的相关收费政策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该项目交通量、车型比例的预测，按照收费

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

七、审核评估日期截止日的确定

根据融资项目的具体情况，经与委托方协商，由委托方确定委托

项目审核评估截止日为 2026 年 1 月。

八、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

融资项目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收入测算、运营成本支出及其他

商业融资等测算因素,参考委托方出具的《融资项目实施方案》及其

提供的《项目可研报告》中 所载信息和数据设定。

1、融资项目审核评估范围设定为《融资项目实施方案》中所涉

及的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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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收入与成本支出和投资计划等主要测算数据均由委托方提

供。

2、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

根据项目投资进度计划，本项目本次拟发行债券额度为 32400 万

元。本期专项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发行期限 20 年期,利率按照 2.71%

计算,对比 2025 年同期债券票面利率已上浮 30个 BP，预留较大利率

波动弹性。

3、债券利率的假定

本项目预测 20 年期专项债券利率为上一批次已发行的同期债券

票面利率上浮 30个 BP。即发行利率不低于 2.71%进行测算。

4、每年年末实现运营收益内涵为“本金、息税后收益”。即在

各运营年度，扣除“经营成本”、“税费”、“运营测算年度专项债

券偿付利息”等三项支出及相关税费的“运营收益现金净流入”。

5、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要求，本期发行的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资金来源为项目所对应的收入。上述各项收入中，除必要的运营

成本外，所收取的项目收入专门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本项目专项

债券发行期限为 20 年期，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原则，本期发

行专项债券融资项目，按照项目投入运营后专项债券存续年限进行预

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测算。

6、“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

算口径均为融资项目在其运营测算期内所产生的“各年度运营净收

益”累计口径。

九、融资项目审核评估情况

1、项目收入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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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结合《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项目的

收入主要包括通行费收入。

表 3 收入预测表

年份 通行费收入 年收入合计

2026 0.00 0.00

2027 13570.00 13570.00

2028 14895.00 14895.00

2029 16298.00 16298.00

2030 17903.00 17903.00

2031 19666.00 19666.00

2032 21127.00 21127.00

2033 22696.00 22696.00

2034 24382.00 24382.00

2035 26213.00 26213.00

2036 28182.00 28182.00

2037 29814.00 29814.00

2038 31540.00 31540.00

2039 33366.00 33366.00

2040 35327.00 35327.00

2041 37402.00 37402.00

2042 39387.00 39387.00

2043 41478.00 41478.00

2044 43680.00 43680.00

2045 45998.91 45998.91

2046 12110.23 12110.23

总计 555035.14 555035.14

由于测算专项债还本付息期间的收入，因此 2046 年的收入按照

当年预测总收入乘以发债月份与全年月份的比计算所得。

按照专项债券偿还要求，项目收入实现分账管理，其中偿还专项

债券本息的资金，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方式向财政部门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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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专项用于专项债券的本息偿付。

2、项目运营支出项目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结合《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项目的

成本主要包括运营管理费、日常养护费、大修费。

表 4 成本预测表

年份 运营管理费 日常养护费 大修费 年成本合计

2026 0.00 0.00 0.00 0.00

2027 802.00 334.00 0.00 1136.00

2028 826.00 344.00 0.00 1170.00

2029 851.00 355.00 0.00 1206.00

2030 876.00 365.00 0.00 1241.00

2031 903.00 376.00 0.00 1279.00

2032 930.00 387.00 0.00 1317.00

2033 958.00 0.00 3990.00 4948.00

2034 986.00 411.00 0.00 1397.00

2035 1016.00 423.00 0.00 1439.00

2036 1046.00 436.00 0.00 1482.00

2037 1078.00 449.00 0.00 1527.00

2038 1110.00 463.00 0.00 1573.00

2039 1143.00 476.00 0.00 1619.00

2040 1178.00 491.00 0.00 1669.00

2041 1213.00 505.00 0.00 1718.00

2042 1249.00 0.00 5206.00 6455.00

2043 1287.00 536.00 0.00 1823.00

2044 1326.00 554.00 0.00 1880.00

2045 1366.00 570.00 0.00 1936.00

2046 351.50 146.50 0.00 498.00

总计 20495.50 7621.50 9196.00 37313.00

由于测算专项债还本付息期间的成本，因此 2026 年只考虑发债

后的月份，2046 年的成本按照当年预测总成本乘以发债月份与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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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的比计算所得。

3、经营利润及税金测算

结合上述项目收入、成本，并考虑相关税费，可以测算出本项目

利润及税金表如下：

表 5 利润表

年份 运营收入 运营成本 折旧 财务费用 税前利润

2026 0.00 0.00 0.00 0.00 0.00

2027 13570.00 1136.00 10868.13 0.00 1565.87

2028 14895.00 1170.00 11856.15 3994.50 -2125.65

2029 16298.00 1206.00 11856.15 3994.50 -758.65

2030 17903.00 1241.00 11856.15 3994.50 811.35

2031 19666.00 1279.00 11856.15 3994.50 2536.35

2032 21127.00 1317.00 11856.15 3610.75 4343.10

2033 22696.00 4948.00 11856.15 3536.00 2355.85

2034 24382.00 1397.00 11856.15 2869.50 8259.35

2035 26213.00 1439.00 11856.15 2490.00 10427.85

2036 28182.00 1482.00 11856.15 2490.00 12353.85

2037 29814.00 1527.00 11856.15 2490.00 13940.85

2038 31540.00 1573.00 11856.15 2490.00 15620.85

2039 33366.00 1619.00 11856.15 2490.00 17400.85

2040 35327.00 1669.00 11856.15 2490.00 19311.85

2041 37402.00 1718.00 11856.15 2490.00 21337.85

2042 39387.00 6455.00 11856.15 2490.00 18585.85

2043 41478.00 1823.00 11856.15 2490.00 25308.85

2044 43680.00 1880.00 11856.15 2490.00 27453.85

2045 45998.91 1936.00 11856.15 1922.50 30284.26

2046 12110.23 498.00 11856.15 109.75 -353.67

总计 555035.14 37313.00 236134.90 52926.50 228660.73

其中，项目相关税金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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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税金表

年份 销项税 进项税
应缴增

值税

尚未抵

扣进项

税

实缴增

值税
城建税

教育

税附

加

地方

教育

税附

加

所得税
年缴税

合计

2026 0.00 0.00 0.00 21120.9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27 1120.46 93.80 1026.66 21120.93 0.00 0.00 0.00 0.00 391.47 391.47

2028 1229.86 96.61 1133.26 20094.2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29 1345.71 99.58 1246.13 18961.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30 1478.23 102.47 1375.76 17714.8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31 1623.80 105.61 1518.19 16339.12 0.00 0.00 0.00 0.00 115.85 115.85

2032 1744.43 108.74 1635.69 14820.93 0.00 0.00 0.00 0.00 1085.78 1085.78

2033 1873.98 408.55 1465.43 13185.24 0.00 0.00 0.00 0.00 588.96 588.96

2034 2013.19 115.35 1897.84 11719.81 0.00 0.00 0.00 0.00 2064.84 2064.84

2035 2164.38 118.82 2045.56 9821.97 0.00 0.00 0.00 0.00 2606.96 2606.96

2036 2326.95 122.37 2204.59 7776.41 0.00 0.00 0.00 0.00 3088.46 3088.46

2037 2461.71 126.08 2335.62 5571.82 0.00 0.00 0.00 0.00 3485.21 3485.21

2038 2604.22 129.88 2474.34 3236.20 0.00 0.00 0.00 0.00 3905.21 3905.21

2039 2754.99 133.68 2621.31 761.86 1859.45 130.16 55.78 37.19 4350.21 6432.80

2040 2916.91 137.81 2779.10 0.00 2779.10 194.54 83.37 55.58 4827.96 7940.56

2041 3088.24 141.85 2946.39 0.00 2946.39 206.25 88.39 58.93 5334.46 8634.42

2042 3252.14 532.98 2719.16 0.00 2719.16 190.34 81.57 54.38 4646.46 7691.92

2043 3424.79 150.52 3274.27 0.00 3274.27 229.20 98.23 65.49 6327.21 9994.39

2044 3606.61 155.23 3451.38 0.00 3451.38 241.60 103.54 69.03 6863.46 10729.00

2045 3798.08 159.85 3638.22 0.00 3638.22 254.68 109.15 72.76 7571.07 11645.87

2046 999.93 41.12 958.81 0.00 958.81 67.12 28.76 19.18 0.00 1073.87

总计 45828.59 3080.89 42747.70 - 21626.77 1513.87 648.80 432.54 57253.60 81475.58

本项目涉及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税附加、地方教育

税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根据国家相关税法规定，根据国家及地方现行

税收政策，项目没有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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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现金流分析测算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的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测算数据，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量情况

如下列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量测算表所示，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平衡。本项目现金

流量分析如下表：

表 7 现金流量表

阶段 年份

资金流入项目（万元） 资金流出项目（万元）

净现金流

量

累计净现

金流量资本金 专项债

银

行

贷

款

运营收入 流入合计
建设支

出

运营成

本
税金

专项债还

本付息

银行

贷款

还本

付息

流出合计

建设期
2026 20624.00 50000.00 0.00 0.00 70624.00 70624.00 0.00 0.00 2935.02 0.00 73559.02 -2935.02 -2935.02

2027 0.00 0.00 0.00 13570.00 13570.00 0.00 1136.00 391.47 3994.50 0.00 5521.97 8048.03 5113.01

运营期

2028 0.00 0.00 0.00 14895.00 14895.00 0.00 1170.00 0.00 3994.50 0.00 5164.50 9730.50 14843.51

2029 0.00 0.00 0.00 16298.00 16298.00 0.00 1206.00 0.00 3994.50 0.00 5200.50 11097.50 25941.01

2030 0.00 0.00 0.00 17903.00 17903.00 0.00 1241.00 0.00 3994.50 0.00 5235.50 12667.50 38608.51

2031 0.00 0.00 0.00 19666.00 19666.00 0.00 1279.00 115.85 13994.50 0.00 15389.35 4276.65 42885.16

2032 0.00 0.00 0.00 21127.00 21127.00 0.00 1317.00 1085.78 8610.75 0.00 11013.53 10113.47 52998.63

2033 0.00 0.00 0.00 22696.00 22696.00 0.00 4948.00 588.96 13536.00 0.00 19072.96 3623.04 56621.67

2034 0.00 0.00 0.00 24382.00 24382.00 0.00 1397.00 2064.84 32869.50 0.00 36331.34 -11949.34 446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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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0.00 0.00 0.00 26213.00 26213.00 0.00 1439.00 2606.96 2490.00 0.00 6535.96 19677.04 64349.37

2036 0.00 0.00 0.00 28182.00 28182.00 0.00 1482.00 3088.46 2490.00 0.00 7060.46 21121.54 85470.90

2037 0.00 0.00 0.00 29814.00 29814.00 0.00 1527.00 3485.21 2490.00 0.00 7502.21 22311.79 107782.69

2038 0.00 0.00 0.00 31540.00 31540.00 0.00 1573.00 3905.21 2490.00 0.00 7968.21 23571.79 131354.48

2039 0.00 0.00 0.00 33366.00 33366.00 0.00 1619.00 6432.80 2490.00 0.00 10541.80 22824.20 154178.67

2040 0.00 0.00 0.00 35327.00 35327.00 0.00 1669.00 7940.56 2490.00 0.00 12099.56 23227.44 177406.12

2041 0.00 0.00 0.00 37402.00 37402.00 0.00 1718.00 8634.42 2490.00 0.00 12842.42 24559.58 201965.70

2042 0.00 0.00 0.00 39387.00 39387.00 0.00 6455.00 7691.92 2490.00 0.00 16636.92 22750.08 224715.78

2043 0.00 0.00 0.00 41478.00 41478.00 0.00 1823.00 9994.39 2490.00 0.00 14307.39 27170.61 251886.39

2044 0.00 0.00 0.00 43680.00 43680.00 0.00 1880.00 10729.00 2490.00 0.00 15099.00 28581.00 280467.39

2045 0.00 0.00 0.00 45998.91 45998.91 0.00 1936.00 11645.87 51922.50 0.00 65504.37 -19505.47 260961.92

2046 0.00 0.00 0.00 12110.23 12110.23 0.00 498.00 1073.87 50439.02 0.00 52010.89 -39900.65 221061.27

总计 20624.00 50000.00 0.00 555035.14 625659.14 70624.00 37313.00 81475.58 215185.29 0.00 404597.87 22106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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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基本假设条件及预测依据该项目融资现金流入主要通过“融资

项目”运营收入实现。“融资项目”销售量、收费标准、运营测算期

间各年度收入和各运营年度项目经营成本等预测数据，均以《项目可

研报告》和《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中所载预测数据为审核依据。

本项目预计发行债券金额 32400 万元，利率按照 2.71%计算，每

半年付息一次，第一次付息的时间是 2026 年 9 月，20 年的本息合计

49960.80 万元。项目还本付息表如下：

表 8 还本付息计划表

日期 2026上半年 2026下半年 2027上半年 2027下半年

当年借款 5000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319.75 1997.25 1997.25 1997.25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1319.75 1997.25 1997.25 1997.25

日期 2028上半年 2028下半年 2029上半年 2029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997.25 1997.25 1997.25 1997.25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1997.25 1997.25 1997.25 1997.25

日期 2030上半年 2030下半年 2031上半年 2031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997.25 1997.25 1997.25 1997.25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0.00 10000.00

当期还本付息 1997.25 1997.25 1997.25 11997.25

日期 2032上半年 2032下半年 2033上半年 2033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842.75 1768.00 1768.00 1768.00

当期偿还本金 5000.00 0.00 0.00 10000.00

当期还本付息 6842.75 1768.00 1768.00 11768.00

日期 2034上半年 2034下半年 2035上半年 2035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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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624.50 1245.00 1245.00 1245.00

当期偿还本金 30000.00 0.00 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31624.50 1245.00 1245.00 1245.00

日期 2036上半年 2036下半年 2037上半年 2037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日期 2038上半年 2038下半年 2039上半年 2039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日期 2040上半年 2040下半年 2041上半年 2041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日期 2042上半年 2042下半年 2043上半年 2043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1245.00

日期 2044上半年 2044下半年 2045上半年 2045下半年

当年借款 0 0 0 0

当期应计利息 1245.00 1245.00 1245.00 677.50

当期偿还本金 0.00 0.00 50000.00 0.00

当期还本付息 1245.00 1245.00 51245.00 677.50

日期 2046上半年 合计

当年借款 0 50000.0

当期应计利息 677.50 60805.75

当期偿还本金 50000.00 155000.00

当期还本付息 50677.50 2158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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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债务资金本息覆盖率测算

融资项目偿付拟发行债券的资金来源为项目建成交付使用后产

生的“运营净收益现金流入。而项目建设期需支付的专项债券利息由

项目建设资金偿付，不属于项目运营收入偿付的偿债范畴。对此，通

过上述对融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测算，项目预期“运营净收益”偿付专

项债券融资本息情况详见下列“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

项目测算期内本息覆盖倍数预测表”。

本项目债券发行期内运营收入为 555035.14 万元，运营成本为

37313.00 万元，税金为 81475.58 万元，考虑税金后利润总额为

436246.56 万元。考虑项目其他融资成本后的债务本息和为

215185.29 万元，得出项目本息覆盖率为 2.03，高于专项债审核意见

表中规定的 1.2，因此本项目偿债能力良好。

表 9 本息覆盖率测算表

指标
项目预测

收入

项目预测

成本

项目预测

税金

可偿债利

润

债务本息

和

本息覆盖

率

值 555035.14 37313.00 81475.58 436246.56 215185.29 2.03

本息覆盖率公式：本息覆盖率=可偿债利润/债务本息和=（项目预测收入-项目预测成

本-项目预测税金）/债务本息和。

说明：上述预测收入、成本、税金及本息和均为专项债还本付息期间的总值，

债务本息包括各期专项债的本息。

十、融资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通过我们对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提出融资项目审核

评估结论如下:经专项审核评估，我们未发现《项目可研报告》和《融

资项目实施方案》中关于融.资项目计算期各年度现金流的测算结果

存在明显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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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

项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认为

融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

筹措，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同时，融资项目运营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来源，为项目建设提

供了较为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能够满足项目建设融资还本付息要

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1）主要风险分析: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

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

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

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

期限，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

济市场，充分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

保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2、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受市

场因素影响而显著上涨，将导致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

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息兑付，因此面



- 22 -

临一定的财务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可研报告》中在测算项目总投资时已

经考虑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

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建

设成本增加，导致财务风险出现，专项债券发行人将通过统筹安排积

极筹措其他资金，以调整增加对应项目资本金的方式，确保项目顺利

建设以及项目建设期内所发专项债券利息的全额兑付。

3、管理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该建设项目建设周期较长、资金投入多、施工难

度大等特点，在实施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化、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

理水平、项目施工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工

程事故等因素，会对项目建设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2）风险控制措施：要求各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设计、

勘察工作，选择具有较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承建商，督促施工队伍积

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和装备，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保

证项目工期和质量。

4、经营风险及控制措施

（1）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若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

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

维修费用等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

（2）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加

强项目运营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

还本付息资金。因项目取得的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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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

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5、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1）政策风险：本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32400 万元，并计划

于 2026 年发行。若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

债券还本付息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项目后续运行。

（2）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债券发行是依据《关于加快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1]6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21〕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

政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推动工作的通知》（内发改投字

〔2020〕1037 号）等文件实施，国家相关政策变化可能性较小。同

时，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根据调整后的国

家政策，积极统筹安排，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后续资金，确保项目按

期完工，并顺利运营。

综上所述，本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

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科右中旗段专项债券，属于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设和运行过

程中可能对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产生影响的各项风险均处于较

低水平，发生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不会对该项目的预期收益和融资平

衡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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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资者保护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

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1〕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文件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

级向自治区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自治区财政按

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

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

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自治区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自

治区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债务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债

务风险稳定、可控。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一直高度重视债务管理

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着力控制债务规模，

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1）建立健全债务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健全债务管理规则制定。

对债务管理做了全新的规定：一是实行限额控制、统一举借。各级政

府举债，需在中央批准的限额内由自治区级政府统一发行政府债券，

全区举债额度由区政府报区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除此之外各级政府

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债。二是纳入预算管理。各级政府要将一般债

务收支纳入公共预算管理，将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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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并实行债务公开。三是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债务风险预警

机制和常态化债务审计机制，将政府性债务管理纳入区政府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范围，强化责任追究，逐步形成“借、用、还”相统一的政

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2）积极做好政府债券自主发行工作。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要求，

开展债务统计清查，债务控制，债券申请等工作，与债权人、债务人、

各级财政部门进行了三方数据核对，顺利完成了全年各批次政府债券

发行。同时对债券资金使用、拨付、会计核算等后续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切实加强债券资金管理。

（3）完善债务统计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参加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债务统计软件培训，明确操作

要求，统一填报口径，规范数据填报工作，强化财政部门对填报数据

的审核力度，确保债务数据能全面、准确、真实反映全区政府性债务

情况，实现对政府性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在摸清债务底数

的基础上，确定了偿债计划，加大偿债力度，逐步降低债务风险，确

保政府性债务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4）建立债务考核约束机制。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进一步加强了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考核力度。今后将每年对内蒙古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债务风险预测并上报上级政府；将政府性债务管理和

风险情况作为一项硬指标，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对违规举债、

管理不力、风险大幅攀升的部门，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5）偿债资金保障

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第十六条规定：“专项债务利息和发行费用应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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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项债务规模、利率、费率等情况合理预计，并列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统筹安排。”

因此，当项目未产生收益或产生的收益不足时，专项债券利息应

当由本级财政部门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统筹安排。

根据《预算法》第五条：“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保持完整、

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

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如政府性基金收入不足时，可以调剂一部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用

于偿还专项债券利息。

且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第四条：“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

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

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

市、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

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

政府可以自办发行专项债券。”

因此，专项债券是由省级政府作为举债主体进行举借，并转贷至

市县政府的债务，当市县一级政府偿还专项债券利息发生困难时，自

治区政府将履行偿还责任，并在后续年度要求市县一级政府从相应的

财政收入中扣缴拖欠的专项债券利息进行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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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金管理方案

本项目本级人民政府、财政局、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起

完善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债券资金

使用监管，组织开发新增债券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债券资金合规

使用，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主管

部门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财预

[2017]89 号）以及（中发 [2018]34 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

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主管部门及投资主体的职责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项目的监

督管理和绩效考核等工作。项目投资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主要职责为负责按照绥满高速公路铁力至科右中旗联络线新发至科

右中旗段要求并根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做好专项债券项目的规

划期限、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本

项目专项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体系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

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

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如期实现专项收入。

（2）资金流入管理

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和项目收入流入。

本项目资本金主要来源于项目单位自筹。对于已到位的项目资本

金，应严格按资金需求进度进行支付。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到位后，由财政局及时将债券资金拨付至项

目主管单位，由项目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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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

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及划转。

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3）资金流出管理

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

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投资支出，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

度提出申请，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单位，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

债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工

程进度等要件，并抄送项目单位，经项目单位同意后，必要时引入第

三方审计单位协助工程量及工程费用的支付，方可从专用账户中拨付

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

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向自治区

财政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4）资金预算绩效评价

市财政局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文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

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

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政府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十三、审核需要说明的事项

1.根据本项目的发生背景和委托目的，本项目专项审核并非执行

审计程序，因而不能提供审计之保证，以及发表审计意见。

2.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运营测算期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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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预测参数发生变化可能形成实质性影响，导致实际结果可能与预

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3.本项目专项审核评估结论，是在委托方所提供的相关申报资料

基础上进行审核确认的。委托方应对报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相

关性和准确性负责。

十四、本报告使用的范围

本专项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委托人申请发行

2026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不得用于本报告所

限定范围以外的其他用途，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因使用报告不当造成

的后果，与执行本专项审核评估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所在会计师事务

所无关。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6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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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附件

（一）李欣



- 31 -



- 32 -



- 33 -



- 34 -

（二）会计师事务所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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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覃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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